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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7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经营的标注“双星名人”图形商标的儿童产品4X-E3（童鞋）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检，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邻苯二甲酸酯项目不符合GB30585-2014标准，依据《山东省童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5年版）》，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检验报告编号为№：XF0100385-2025。2025年9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上述检验报告并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抽检不合格批次童鞋两双（含备样）并采取扣押强制措施。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童鞋，当日立案调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经查，当事人从滕州市北辛鹏程鞋帽批发部购进抽检不合格批次童鞋4双，购进价格为60元/双，以70元的价格销售3双，剩余1双及备样1双共2双童鞋被采取扣押强制措施，货值共计280元，违法所得30元。当事人提供了供货商资质、购进单据、销售单据等证据材料。经调查确认，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童鞋的违法事实存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抽样单，证明现场抽样情况。
2.检验报告，证明当事人经营的童鞋检验不合格的事实情况。
3.委托送达函及检验结果通知书，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4.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5.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调查人身份信息。
6.现场笔录，证明现场检查及处置情况。
7.询问笔录、销售单据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涉嫌经营不合格童鞋的事实情况。
8.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货单据复印件，证明不合格童鞋进货来源情况。                                         
2025年10月22日，本局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薛市监罚告〔2025〕127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在规定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该权利。                                                                
当事人经营不符合国家标准童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                                   
鉴于涉案产品系当事人从别处购进，且当事人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资料，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考量因素，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八、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二）裁量标准1.没收违法产品或者以假充真的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较轻】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下的，或者产品尚未销售的或已销售，追回全部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或者以假充真的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并处货值金额等值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按照较轻标准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修正）》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
1.没收不符合国家标准童鞋2双；
2.没收违法所得叁拾元（30.00元）；
3.罚款贰佰玖拾元（290.00元）；
罚没款共计叁佰贰拾元（32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农、中、建）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复议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124.128.58.185:9082/entrance?redirect=%2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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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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